
日期 星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時數 備註

1820-1830 報到 /

1830-2130

1、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

2、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

3、作業前、中、後之自動檢查

4、標準作業程序

3

5/21 四 1830-2130

5、緊急事故應變處理

6、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

7、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

3

１、

２、

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三十二條 第一項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、訓練。

第三十二條 第三項 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、訓練，有接受之義務。

第四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者，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。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

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，依附表十四之規定。

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更工作前依實際需要排定時數，不得少於三小時。但從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

備、車輛系營建機械、起重機具吊掛搭乘設備、捲揚機等之操作及營造作業、缺氧作業（含局限空間作

業）、電焊作業、氧乙炔熔接裝置作業等應各增列三小時；對製造、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者應增

列三小時。 各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更工作前，增列六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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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協會

營造業/一般業/職安卡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
*請於開課前完成報名、繳費程序

課程費用：初訓 $ 1,200 回訓 $ 800

參訓學員請於開課前線上填寫報名表並上傳1.身分證正反面電子檔 2.大頭照電子檔 3.原始證

書電子檔

匯款資料：中華民國勞工安全衛生教育協會，第一銀行大同分行　131-10-410577

*匯款完成請來電告知協會人員

線上填寫報名表QRCode▼   協會官方LINE QRCode▼   直接導航協會地址QRCode▼

訓練場所地址：104臺北市中山區撫順街33號3樓（民權西路捷運站）

     電話：(02)2585-2992   傳真：(02)2585-2332   mail：aosh48814856@gmail.com   


